
关于征求《蕉岭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蕉岭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定范围的通告（征求意见稿）》、《蕉岭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2025年修编）（征求意见稿）》意见的政策解读

一、背景依据
为规范蕉岭县畜禽养殖禁养区的划定和管理，促进养殖业健康发展，蕉岭县人民政府、蕉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20年2月27日分别发布《关于调整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划定范围的通告》（蕉府通〔2020〕2号）（以下简称《通告》）、《关于印发蕉岭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修订方案的通知》（蕉府办〔2020〕3号）（以下简称《通知》），该《通告》、《通知》将辖区内的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森林公园、永久基本农田、多宝水库、文物保护单位、工业园区等纳入禁养区范围。该《通告》实施有效期5年，将于2025年2月27日到期。
《通告》和划分方案《通知》实施期间，一是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20〕33号）、《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商务部 银保监会关于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农牧发〔2021〕24号）等文件，明确提出各地要加强对畜禽养殖禁养区的动态监测，各地不得超越法律法规规定随意扩大禁养区范围。二是我县国土空间“三区三线”、水源保护区等范围均进行了调整，禁养区对应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森林公园、基本农田等范围均有所变化，导致《通告》的适应性不足；三是近年来，中央到地方各级出台了支持畜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系列政策措施，《梅州市畜牧业发展规划（2024-2028年）》（梅市府办函〔2024〕68号），明确了全市畜禽养殖产业布局要立足畜牧业现状基础，综合考虑资源禀赋、环境承载力等因素，科学规划梅州市畜牧养殖布局，并将蕉岭县划为全市主要畜牧养殖区，积极发展标准化规模化设施养殖，建设一批标准化示范场，提高生产效率。
因此，为落实国家及省市关于稳产保供、动态监测调整禁养区范围的要求，充分衔接国土空间“三区三线”、饮用水源保护区等规划调整，特在原划分方案基础上，对蕉岭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范围进行优化调整。
本次修订对照国家、省市对禁养区、限养区调整的最新要求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参考其他县市已出台的有关政策，由相关牵头单位聘请专业团队，召开会议集中研究讨论，收集意见建议，起草了《蕉岭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2025年修订）》，经专家评审修改完善，多次征求农业农村局、林业局、水务局、自然资源局等部门和各镇政府的意见，经专家评审后，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目前的方案和通告。

主要划定依据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2012.12.28修正，2013.1.1起施行）；（2）《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22.10.30修订，2023.3.1施行）；（3）《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21.1.22修订，2021.5.1施行）；（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4.24修正，2015.1.1施行）；（5）《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643号，2014.1.1施行）；（6）《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号），等等。
二、目标任务
依法科学修编禁养区、限养区，不仅是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及时衔接各层级规划的需求，更是规范蕉岭县畜禽养殖场建设，防治畜禽养殖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饮用水安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
三、主要内容
（一）禁养区范围
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含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包括长潭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文福军坑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蕉岭县县城饮用水源保护区（含黄竹坪水库和龙潭水库）、冷水坑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桂花树山坑水饮用水源保护区、大山尾山坑水饮用水源保护区、彭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新铺石窟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百丈礤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口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隔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2.自然保护区。包括广东蕉岭长潭省级自然保护区和蕉岭皇佑笔市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
3.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包括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
4.森林公园。包括广东镇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广东长潭森林公园、蕉岭县龙潭市级森林公园、蕉岭县满山红县级森林公园、蕉岭县逢甲县级森林公园、蕉岭县三圳镇花诰山县级森林公园、蕉岭县南磜镇竹海县级森林公园、蕉岭县广福森林公园、石寨森林公园、赤岭森林公园。
5.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
6.多宝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
7.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包括丘逢甲故居、谢晋元故居、石寨土楼（方楼、树德楼、郭氏宗祠）、罗福星故居、南磜观察第、赖寿官夫妇墓、林修明故居、桂岭书院、铁耕楼（黄香铁故居）、丘逢甲墓、永富祖祠、克修公祠、缵椿庄、路亭古塔、天褒节孝石牌坊、黄氏祖始墓（含二世祖墓）、羊岃福寿堂、羊岃力田草庐、林连宗故居、钟家围屋、城郊状元桥、仓海学校、青云塔、高思水口塔、大下坝高拱圳、龟形石桅杆、粟坝围屋、萱淂楼、中共蕉岭县委第一次代表会旧址、城郊棂星门、太平军康王部指挥部旧址、黄氏家庙、石寨红军路、下东山资政第、新邓屋儒林第、黄开甲故居、联新居。
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畜禽养殖的区域。
（二）限养区范围
1.长潭水库饮用水源准保护区。
2.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3.主要河流水库。包括石窟河蕉岭境内全部水域及两岸向陆纵深1000米集雨区范围；除石窟河外，其余主要河流（石扇河、乌土溪、廖席河、油坑水、礤背水、老鸦山水、环东河、徐溪河、乐干河、高思水、南磜河、溪峰河、乌土河、北礤河、松源河、柚树河）水域及两岸向陆纵深500米集雨区范围；全县小二型以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
4.各村人口集中区。
5.除基本农田保护区外其他禁养区边界向外延伸500米范围的区域。
（三）划定范围说明
1、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20〕33号）、《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商务部 银保监会关于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农牧发〔2021〕24号）等文件，明确提出各地要加强对畜禽养殖禁养区的动态监测，各地不得超越法律法规规定随意扩大禁养区范围。我县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3号），将县内饮用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及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划定为禁养区。同时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3号）第十一条“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我县进一步依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将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森林公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入禁养区。
另外，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九条“除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养殖区域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环境承载能力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划定畜禽禁养区和限养区，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向社会公布”。多宝水库作为蕉岭县的重点水库，位于韩江一级支流松源河上游，功能区水质类别为II类，但因福建武平象洞乡及库区周边养殖业快速发展，近年来多宝水库水质基本稳定在Ⅲ～Ⅳ类之间，未达到II类目标水质要求，尚无环境容量。因此，本次禁养区修订方案将多宝水库的工程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划为禁养区。
2、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等，将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主要河流水库、各村人口集中区以及禁养区边界向外延伸500米的区域范围（永久基本农田除外）划定为限养区。
四、利企惠民措施
本《通告》及《方案》内容不涉及利企惠民方面的事项。
五、新旧政策差异
（一）总体变化情况：蕉岭县总面积约961.82 km2。根据本次修订方案，禁养区面积为278.89 km2，占全县总面积的29.0%，限养区面积376.50 km2，占全县总面积的39.1%。对比蕉岭县2020年印发的《关于调整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划定范围的通告》（蕉府通〔2020〕2号）中禁养区和限养区面积，新划定的禁养区面积减少了33.64 km2，限养区面积减少了106.92 km2。
（二）禁养区主要变化情况分析如下：
根据《关于调整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划定范围的通告》（蕉府通〔2020〕2号），原划定的禁养区共包括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森林公园、永久基本农田、多宝水库、文物保护单位、工业园区等8个具体类型。对比新的划定方案，主要变化情况分析如下：（1）针对“工业园区”类型，由于原将其划定为禁养区的依据文件不属于法律、法规范畴，划定依据不充分。本次修订在原基础上取消了“工业园区”作为禁养区。（2）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最新水源保护区范围、“三区三线”范围、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等，本次修订对除“工业园区”以外的七类禁养区范围进行了一定调整。
（三）蕉岭县限养区变化情况。根据《关于调整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划定范围的通告》（蕉府通〔2020〕2号），原划定的限养区共包括饮用水源准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主要河流水库、畜禽无害化处理场所、主要交通干线、各村人口集中区及除基本农田保护区外其他禁养区边界向外延伸500米范围的区域等七种类型。对比新的划定方案，除“饮用水源准保护区”“禁养区边界向外延伸500米范围”两种类型基本无变化外，其他类型的主要变化情况如下：（1）针对“畜禽无害化处理场所”“主要交通干线”两种划定类型，由于2022年修订实施的《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删除了相关规定，且无其他政策文件补充支撑其继续作为限养区，故本次修订过程中，在原基础上取消了“畜禽无害化处理场所”“主要交通干线”两种划定类型。（2）为促进蕉岭县畜禽养殖和环境保护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次划定将“各村人口集中区外延500米”作为限养区，调整为“各村人口集中区范围”，取消了外延的要求。（3）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主要河流水库的划定范围，本次修订过程中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最新“三区三线”范围、小二型以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进行了一定调整。
（四）其他变化情况。本次修订，在“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三区划定类型基础上，取消了“适养区”的相关描述和范围划定。在禁养区和限养区之外，从事畜禽养殖活动的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同时符合畜牧业发展规划、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满足动物防疫条件，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等。
[bookmark: _Toc32493]六、管理要求
[bookmark: _Toc8518]1、禁养区管理要求。禁养区内不得从事畜禽养殖业。现有的畜禽养殖场（户），必须于禁养区设立之日起半年内自行清理、搬迁或拆除关闭。相关主管部门和属地镇政府同步做好清理、搬迁或拆除关闭等处置工作。各镇人民政府和各相关部门应严格按照本划分方案和通告，加强巡查、检查，防止禁养区内已拆除关闭、清理整治的养殖场（户）复养反弹。
[bookmark: _Toc16333]2、限养区的环境管理要求。限养区内不得新建、扩建畜禽养殖场（户）。在本方案公布实施日前建成的原有畜禽养殖场（户）应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畜牧等有关规定，严格落实污染防治、动物防疫等措施，污染防治、动物防疫等设施不达标、不落实的将依法依规查处。鼓励限养区内畜禽养殖场（户）关停、转产或搬迁，逐步减少限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数量，压缩畜禽养殖场规模。
3、禁养区、限养区以外的其他区域管理要求。禁养区、限养区以外的其他区域，应以区域环境承载力为基础，合理规划、布局畜禽养殖种类和规模。在该区域内从事畜禽规模养殖的，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同时符合用地、用林规划、防洪、畜牧业发展规划、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满足动物防疫条件，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畜禽粪污收集、贮存及无害化处理应符合相关技术规范。


七、执行时间
[bookmark: _GoBack]《蕉岭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2025年修订）》自县政府研究通过并正式发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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